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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7/2021_2022__E9_BB_91_

E9_BE_99_E6_B1_9F2_c67_647057.htm 各市（行署）、县（市

、区）招考办，省农垦总局及有关管理局招考办，各主考学

校，有关高职（专科）学校： 为做好我省2010年4月自学考试

考务考籍各项工作，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考次代码

和准考证定义规则 本次考试考次代码为“101”，准考证号定

义规则为：？？？？101*****，其中？？？？为市（行署）、

县（区）代码，*****为流水号，流水号从00001依次发放。 二

、报名、报考及付费 本次考试仍实行网上报考和网上付费。

网报时间为2009年12月20日至2010年3月18日。网站为黑龙江

招生考试信息港自学考试信息中心（www.lzk.hl.cn/zk）。考

生可在网报时间内登陆该网查询有关信息，进行报考，并通

过中国农业银行的网上银行在线支付考务费。 1、报名、报

考条件及方法。 （1）在籍考生报考。在籍考生是指已获得

自学考试准考证号的考生。在籍考生报考分两类：一类

是2004年下半年以后使用自考新系统参加过报考的考生，这

类考生可直接进行网报；另一类是2004年下半年以后没有参

加过考试的考生，这类考生需在新生注册报名时间内，到本

地报名点重新采集信息后方可进行网报。 （2）新生注册报

名。首次报名参加自学考试的考生，需到报名点现场采集自

然信息，注册报名，获得自学考试准考证号。报考专科层次

的考生可按规定时间直接进行网上报考；报考本科层次的考

生须符合以下三个条件之一：A.持有国家承认的专科以上学

历层次的毕业证书。B.自考专科五科以上合格成绩的在籍考



生。C.普通高校、成人高校在籍学生。报名注册时出示国家

承认的专科以上学历证书或自考成绩证明或由所在学校出具

的在籍证明，办理资格审查，符合免考条件的可同时办理免

考手续，否则不予受理本科报名事宜。资格审查通过后方可

进行网上报考；高职（专科）院校在校生报考本科的新考生

按原办法执行。 （3）跨考区的考生报名。跨考区报名的考

生按新生报名程序重新注册，获得一个新的准考证号，在新

考号至少取得一科合格成绩后即可在规定时间内办理合档。 

为了便于发布与考试有关信息和及时与考生沟通，考生登陆

网报系统后必须在“添加联系方式”一栏填写正在使用的移

动电话号码。 （4）助学单位集体报名、报考。 ①《黑龙江

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社会助学专业登记证》须于每年9月份第

二周的5个工作日内到省招考办办理年度登记手续，之后其网

上报考的帐号权限方能开通，帐号权限的期限为一年。注意

保护帐号密码。 ②集体报名报考的助学单位，如新考生属于

普通高校、成人高校在校考生，需将正式录取的新生录取名

单复印件交当地招考办。 ③助学单位在组织考生集体报名报

考时，对考生的报考数据要准确录入并认真核对，对诸如考

生姓名、身份证号等重要信息，应由考生本人签字确认。 为

方便联系、及时与助学单位沟通，负责网上报考的工作人员

要在网报系统中的“助学单位工作人员联系方式”一栏填写

正在使用的移动电话。 （5）报考石油工程（本科、专科）

、化学工程（本科）三个专业的新生，需到大庆石油学院成

教院自考办报名，尔后由该院到指定的招考办集体报名。以

上三个专业，各招考办不受理个人报名。 （6）六个专业停

止受理新生报名。分别是：餐饮管理（独立本科段）



（020119）、餐饮管理（专科）（020118）、电力市场营销（

专科）（020219）、调查与分析（独立本科段）（020121）、

计算机通信与工程（独立本科段）（080708）、人力资源管

理（020218）。 （7）按照教育部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办公室部

署，全部课程代码将升至5位。但由于2010年4月我省没有新

开考课程，现公布的课程代码仍为4位。 （8）对上网有困难

或不具备独自网报条件的考生，可直接到报名点由当地招考

办代理网上报考。报名点必须无条件为此类考生代理报考。 

报名点应指导考生认真填写《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报名登记表

》（见附表），然后根据此表将考生信息录入计算机考务系

统中，同时采集考生头像信息。要在信息存盘之前打印出“

考生报考确认单”，经考生本人核实、签字确认。表中信息

如有差错，责任由考生自负。 2、付费方法。 本次考试继续

采用网上付费。所有考生均需使用中国农业银行金穗卡，登

录农行网上银行，办理“证书客户支付”业务，缴付考务费

；进行集体报考的助学单位，需将考生的考务费存入农行金

穗卡，到当地支行申请“网上银行注册用户”，支付考务费

时选择“证书客户支付”；有上网等困难的考生，可由报名

点工作人员用报名点帐号登录网上报考系统，受理报考并收

缴考务费。每个报名点可以用工作人员个人身份办理一张农

业银行的金穗卡，将收缴的考务费存入此卡，并通过网上银

行支付此类考生的考务费；新生注册费由报名点收取，不通

过网上银行支付。 三、报名、报考时间 1、在籍考生网上报

考时间为2010年12月20日－2010年3月18日。 2、新生注册报名

时间安排在两个时段进行：第一时段为2010年1月4日－1月15

日（周六、日休息），第二时段为2010年3月1日－3月5日。



受理报名的招考办于2010年3月9日－3月11日到省招考办办理

报考本科资格审查及免试手续，同时上报新生注册报名的考

生数据。 3月13日后新生可上网进行课程报考。鉴于高职、高

专学校的特殊情况，开展“专本衔接”教育的高职、高专学

校办理资格审查及免试的时间为3月15日－16日。 3、实践环

节考试报名及考试时间，按照“龙招信息港自学考试信息中

心”网上发布的《黑龙江省2010年自学考试实践环节考核和

技能课考试开考计划》要求执行。各主考院校务于4月30日前

完成实践环节考试，并将成绩和《笔迹识别卡》上传和上报

省办。考生有问题需要咨询可直接与有关主考院校联系。实

践环节成绩可于考试结束10日后登录龙招信息港“自学考试

信息中心” 查询。 四、考试通知单查询 各市（行署）招考办

按报考数据编排考场，不打印考试通知单。省招考办完成数

据汇总后，于考试前20天将考试通知单公布，考生可上网查

询、打印，也可通过160声讯信息台查询。考试时，考生进入

考场只需携带身份证和准考证（两证）。 五、准考证办理 首

次报名的考生均须办理准考证。办理准考证按现行收费办法

执行。2004年10月以后未参加考试的考生，按考生首次报名

办理，执行新考生的收费办法。准考证由市（行署）招考办

统一到省招考办办理，省招考办不受理个人办理准考证事宜

。各市（行署）招考办要在新生报名结束后一周内将考生“

报名数据文件”及“相片图像文件”报省办，于考试前半个

月到省招考办交款取证。 六、考籍工作安排 1、免考、本科

资格审查。首次报名参加本科自学考试的考生于2010年1月4

日－1月15日、3月1日－3月5日（周六、日休息）到受理报名

的招考办办理本科资格审查事宜，符合免考条件的专、本科



考生还需办理免考手续。 2、省际间转考、合档和省内市（

地）间转考、合档。省际间转考：由受理报名的招考办办理

考生转往外省考籍档案事宜，并同时办理外省转入我省考籍

档案的合档事宜。各地招考办在详细核对外省转入考生信息

后，登记“外省转入合档明细表”，交省自考办考籍科统一

办理。省办不受理考生个人办理考籍档案的转入、转出及合

档事宜。 市（地）招考办受理考生办理省际间和省内市（地

）间转考、合档时间为：2010年1月4日－1月15日、3月1日－3

月5日（周六、日休息）。 3、网上申请毕业时间。2010年上

半年网上申请毕业的具体时间将在4月份自学考试公布成绩后

另行通知。证书验印工作结束后10个工作日内，由办理毕业

手续的市、县（区）招考办负责向考生发放毕业证书。 附表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报名登记表 更多请访问：百考试题黑龙

江自考网，百考试题自考论坛，百考试题自考网校 100Test 下

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